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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文件 
控制学院党委发[2017]7号 

 

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

关于召开党员大会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： 

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

暂行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

的规定和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，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，并报

请学校党委同意，将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在玉泉校区教七

影视厅召开党员大会。为开好这次大会，现将召开这次会议

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大会的指导思想 

这次党员大会的指导思想是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

大旗帜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

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系列重要讲话和对浙江大学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围绕“双一流”

建设目标，回顾总结学院本届党委近四年来的工作，研究确

定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努力方向，凝聚动员全院党员干部和

师生员工，全面深化改革，推动内涵发展，追求品质提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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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院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，切实制定“双

一流”发展规划，为学校早日实现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

目标贡献力量。 

二、大会的主要议程 

1.听取和审查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

报告 

2.审查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

工作报告 

3.选举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

 4.选举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纪律检查委员

会 

 5.选举出席学校第十四次党代会的代表 

三、党委组成人员名额、候选人名额及产生办法 

新一届学院党委拟设委员 7 名，提名候选人 9 名；书记

1 名，副书记 2 名。新一届学院纪委拟设委员 5 名，提名候

选人 6 名；书记 1 名。 

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候选人的酝酿过程中，要严

格执行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

作暂行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充分发扬

党内民主，在学校党委的指导下进行。 

学院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见附件。 

四、大会的组织领导 

为切实做好这次党员大会的筹备工作，决定成立党员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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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。 

领导小组组长：叶松 

成       员：邵之江 丁立仲  李光 苏宏业 卢建刚 

工作小组组长：丁立仲 

成        员：范菊芬 朱也也 李青青 杨亮 陶安娜 

开好本次党员大会是我院当前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，希

望各党总支、党支部和广大共产党员把开好党员大会作为政

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团结和带领广大师生员工，努力做好

各项工作，以实际行动迎接学院党员大会的胜利召开。 

 

附件: 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和纪律

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

2017 年 9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主题词：党员大会  通知 

 

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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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

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 

 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

暂行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制定中共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

和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（以下简称“两委委员候

选人”）产生办法。 

一、两委委员候选人的条件 

（一）党委委员候选人条件： 

1．政治信念坚定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

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、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，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

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 

2．模范履行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的岗位职

责，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较强的工作能力、业务水平，

求真务实，开拓进取，勇于创新，团结带领党员和群众艰苦

奋斗，做出实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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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党性原则强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，自觉接受师生

的监督。有全局观念，主动排查矛盾纠纷，及时做好化解工

作，全力维护学校和谐稳定。 

4．公道正派，勤政廉洁，紧密联系群众，积极帮助师

生解决实际困难，在师生中有较高的威信。 

5．具有 3 年以上党龄，年富力强，能够胜任工作。 

（二）纪委委员候选人条件：参照党委委员候选人条件。 

在推荐两委委员候选人时，除考虑候选人个人条件外，

还应综合考虑整个班子的合理结构。 

二、两委委员候选人的产生 

两委委员候选人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提名推荐、酝酿协

商的方式进行，分别在党员、党支部（党总支）两个层面进

行推荐，由学院党委根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审定，报

学校党委审查批准，提交学院党员大会讨论通过。具体步骤

是： 

1．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酝酿讨论，对

照两委委员候选人条件，推荐党委委员 7名，纪委委员 5 名。

党支部根据多数正式党员的意见，按上述两委委员候选人推

荐人数进行推荐并填写党支部酝酿推荐学院两委委员候选

人第一轮名单汇总表。各选举单位汇总填写学院两委委员候

选人第一轮推荐汇总表,于 9 月 26 日中午 12：00 前报组织人

事办公室。组织人事办公室经汇总后报学院党委遴选确定第

一轮候选人初步人选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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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学院党委于 9 月 30 日前将第一轮候选人初步人选名

单下发到各选举单位，各选举单位组织所属党组织按第一轮

方式和要求进行第二轮推荐，填写学院两委委员候选人第二

轮推荐汇总表，于 10 月 12 日前报组织人事办公室。组织人

事办公室汇总后报学院党委遴选确定第二轮候选人初步人

选名单。 

3．学院党委按差额不少于 20%的比例确定候选人预备人

选名单，报学校党委审核。在学校党委批复下达后，召开学

院党员大会，学院党委向党员大会介绍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

产生情况，提请大会讨论并根据多数选举人的意见，确定候

选人，提交党员大会选举。 

  

 


